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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新药研发”合作模式及主要条款分析（上） 

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在众多领域均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在医疗

领域，尤其是药物研发领域，AI 也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2018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强

临床、科研数据整合共享和应用，支持研发医疗健

康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医用机器人、大型医疗设

备、应急救援医疗设备、生物三维打印技术和可穿

戴设备等。越来越多的企业，无论是新兴的 AI 研

发企业，还是互联网巨头、亦或是传统药企，均在

尝试将人工智能融入新药研发的靶点发现、化合物

合成、临床试验受试人群选择、临床试验数据分析

等各个环节。 

本文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尝试从我们目前的

市场观察中，整理出 AI+新药研发的几种典型模式，

并就相关企业在不同模式项下所签署的许可协议、

委托开发协议等交易文件下的典型条款及注意事

项进行分析。在上篇中，我们将着重讨论 AI+新药

研发的几种典型模式及代表案例。 

一、 AI+新药研发企业类型 

新药研发行业往往面临着“双十”定律的挑战：

第一，研发过程十分漫长，一个新药从研发到最终

上市动辄需要超过 10 年的时间；第二，研发成本非

常高昂，开发一个新药的成本可能超过 10 亿美元。

AI 研发企业希望通过算法、算力和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帮助制药企业在各个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缓解甚至解决这一行业痛点。 

虽然目前仍属于新兴行业，但 AI 制药已经发

展了将近10年。美国AI制药企业的代表Exscientia，

Atomwise 和中国的代表企业晶泰科技、英矽智能均

在 2014-2015 年成立。最初 AI 研发企业主要提供单

一的技术服务。随着 AI 制药行业的不断发展，国

内的AI 研发企业的业务模式也分化出不同的类型。

目前 AI 研发企业的商业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

种类型： 

1. 软件供应商模式的 AI研发企业 

该类型企业以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为代表。

这类企业本身不直接参与药物研发，而是致力于为

药物企业提供 AI 技术相关的软件服务。这类软件

既包括传统的辅助药物发现的软件，也包括更多新

兴类型的软件，包括佩德生物开发的药物相关的计

算平台及数据库软件，百奥智汇开发的测序服务软

件等。 

2. 以提供 CRO服务为主的 AI研发企业 

该类型企业以晶泰科技为代表。这类企业通常

不会开发其内部的药物研发管线，也不会对外输出

其技术软件，而是通过为传统药企提供 CRO 服务

的形式作为其主要商业模式，其与药企的合作既可

以为单纯的技术服务，也可以为联合开发。在 AI 制

药行业成立初期，由于技术尚不成熟，这类 CRO 企

业往往以提供单纯的技术服务为主。例如：仅仅提

供单一的靶点发现、临床试验分析这类技术服务，

这类单纯的技术服务往往结构较为简单，合同金额

也较小。随着 AI 研发技术的不断纯熟，这类 AI-

CRO 企业不再满足于提供单一的技术服务，而是与

药企之间开展更为深入的联合开发，通过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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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与传统药企进行项目合作，以获得更高的

收益。 

3. 自研管线的 AI研发企业 

该类型企业以英矽智能为代表。这类企业主要

通过推进自有管线进行新药研发，其既可以完全使

用自研模式研发药物，也可以仅发现候选药物并将

药物推进到临床前阶段，后续再与传统药企合作共

同开发。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 AI 研发企业

的发展，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 AI 研发企业采用自

研管线的商业模式。根据我们查询到的公开信息，

截至 2022 年 6 月，目前全球所有 51 条已进入临床

试验 I 期的药物研发管线中，有 26 条为 AI 研发企

业完全自研的药物管线1。 

二、 主要合作模式及案例 

上文中，我们介绍了目前 AI 新药研发市场上

几种代表性的商业模式。从市场案例来看，虽然目

前越来越多的 AI 研发企业开始采用完全自研的模

式推进，但是多数 AI 研发企业目前仍然主要依靠

与传统药企合作的模式开展其业务。 

从合作模式的类别来看，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1. 联合开发模式 

联合开发模式通常指药企及 AI 研发企业进行

合作，共同研发某一特定药物并且共享研发成果的

模式。与其他合作模式相比，联合开发模式下，药

企及 AI 研发企业均较为深入参与研发合作，而并

非仅仅是一方委托另一方完成特定工作的合作关

系。 

一般而言，在联合开发模式项下，AI 研发企业

通过许可的方式，将相关人工智能技术或其发现的

早期靶点、分子或化合物许可给药企，而药企则主

要提供研发管线，并将与药物研发相关的其它技术、

数据等许可给 AI 研发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

合作。无论是以 CRO 业务为代表的晶泰科技，还是

以自研管线为特点的英矽智能，其均会与传统药企

开展合作，进行联合开发。在该等合作模式之下，

AI 研发企业与药企之间通常会共享研究成果以及

产品上市的收益。例如，类似的联合开发下，双方

可能会约定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共享；或者，双方

也可能约定 AI 企业有权从药企销售上市药物的收

益中获得一部分销售提成。 

根据公开资料，近年来，联合开发模式的代表

案例包括： 

(1) 晶泰科技与正大天晴的抗肿瘤新药

研发项目。晶泰科技以为药企提供 CRO 服务为

其主要商业模式。2022 年 1 月，晶泰科技与国

内知名的创新型医药集团正大天晴达成战略合

作，双方共同针对高难度靶点共同开发小分子

新药，用于恶性肿瘤治疗。晶泰科技利用其人

工智能和高精度计算化学等技术平台，完成化

合物的生成、评估、优化等工作2。2022 年 5 月，

晶泰科技对外宣布，其已借助其药物发现平台

发现了第一批符合里程碑要求的分子，达成了

首个里程碑事件。目前，该项目仍在持续推进

中3。值得一提的是，晶泰科技非常专注于通过

与药企的合作推进其自身业务，仅 2021 年，晶

泰科技对外披露的合作交易多达 16 项,占国内

AI 制药行业 2021 相关合作事件总量的 22.5%。 

(2) 英矽智能与复星医药的战略合作。英

矽智能是以自研管线为特点的 AI 研发企业。根

据公开信息，英矽智能除采用自研模式之外，

同样也会与药企开展合作。2022 年 1 月，英矽

智能对外宣布与复星医药达成合作，共同开发

针对 4 个指定靶点的以人工智能驱动的抗肿瘤

药物。根据公开信息，在该合作项下，英矽智能

将其人工智能技术，包括靶点发现引擎

pandaomics 以及小分子化合物设计和生成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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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stry42，许可给复星医药，以推进药物开发

工作。4 

(3) 阿尔脉生物与先声药业的许可合作。

阿尔脉生物是运用人工智能驱动药物筛选的新

药开发企业。2021 年 8 月，阿尔脉生物与先声

药业签署抗肿瘤新药的独家许可协议。与常规

的 AI 研发企业与药企的合作不同，阿尔脉生物

并非仅仅向药企许可 AI 相关技术，而是通过其

自身 AI 技术驱动的自研管线研发出了针对癌

症的 ALM005 化合物分子，并将该分子在全球

范围内的所有适应症的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许可

给先声药业，进而由双方合作推动该分子的后

续研发及商业化。5 

2. 技术委托服务模式 

技术委托服务模式下，AI 研发企业通常并不会

全程参与创新药的研发，而是仅接受药企研发药品

过程中的部分环节的委托，例如对靶点进行早期筛

选，或对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分析。与联合开发模式

不同，技术委托服务模式项下，AI 研发企业更类似

于药企的受托方，而非合作方。在该模式下，由于

AI 研发企业仅为受托方，因此最终产品的知识产权

往往会归药企所有，AI 研发企业可能只能获得服务

费。 

处于初创阶段的 AI 研发企业更倾向于提供技

术服务，但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业务的不断扩

展，往往会从单纯的技术服务模式转向利润更为丰

厚的联合开发模式。 

3. 软件供应商模式 

在此模式下，AI 研发企业通常不会具体参与到

药物的合作研发，而是通过提供与算法相关的软件

工具并将该软件许可给药企，助力药企完成研发任

务。软件供应商模式的代表案例包括： 

(1) Schrödinger（薛定谔）：薛定谔公司是

国际领先的生物研究软件研发商，其主要业务

在于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平台辅助制

药公司更快发现药物应用的分子，加快研制创

新药物。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全球的制药巨头，

包括礼来、赛诺菲、武田制药等等均正在使用

薛定谔公司的软件用于药物研发。6 

(2) 腾讯、阿里巴巴等传统互联网巨头：

根据公开信息报道，腾讯于 2020 年设立云深制

药，该平台基于腾讯 AI 软件的深度学习算法，

致力于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靶点筛选、分子生

成等各个环节加快药企的研发速度；而阿里云

也于 2018 年推出医疗 AI，可以在分子筛选、基

因测序、模拟临床试验等环节发挥作用。除此

之外，华为、字节跳动等企业也于近两年推出

了相关医药 AI 平台。这类传统互联网企业由于

其自身专长在于软件开发，而药品背景较为缺

乏，因此其更多通过软件许可的方式获取服务

费，而较少通过联合开发的方式与药企共同开

发药物。 

三、 结语 

以 AI 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药物研发近年来发

展迅速，越来越多的 AI 研发企业与知名药企强强

联手，通过 AI 技术驱动创新药品的研发，实现降

本增效的目的。在本文中，我们基于市场现状，总

结了 AI 研发企业的主要类型以及 AI 研发企业与药

企的几种主要合作模式。在下篇中，我们将针对不

同的合作模式，就 AI 研发企业与药企之间的合作

协议的主要条款及法律关注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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